
《2003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委員會主席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會議上 
提出的要求所作的回應 

 
 
目的 

 
 就向未經許可而接收本港已領牌收費電視服務的家庭觀 
眾／個人施加刑事制裁的建議，載述政府當局的立場。 
 
背景 
 
2.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

討論可否對購買或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或把解碼器帶進或帶出香港

的人訂定罰則，以加強條例草案的阻嚇作用。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了當局對訂立某些刑事制

裁方案，以制裁未經許可而接收已領牌收費電視服務的家庭觀眾／個

人是否需要及切實可行所作的分析（立法會文件第 CB(1)375/03-04(01)
號）。   
 
3. 當局指出，如要對某人的某種行為施加刑事制裁，無論建

議的罰則何等輕微，都有需要將該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當局認為不宜

在現階段將家庭觀眾／個人未經許可而接收收費電視服務的行為列為

刑事罪行。主席在總結該次討論時建議，由於當局在有充份理據下，

最後亦會考慮就家庭觀眾／個人未經許可而接收收費電視服務的行為

訂立刑事制裁，當局應就刑事化的立法建議（假設現時有需要採取這

最終措施），向委員提供有關詳情，以便委員了解什麼是可行的刑事制

裁措施。 
 
政府當局的立場 
 
4. 本港現時在未經許可下接收收費電視服務的問題，主要是

由於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有線電視）以模擬形式傳送服務，以

致服務容易在未經許可下亦可接收。以數碼方式傳送收費電視服務，

會令破解加密措施以致能在未經許可下接收電視服務較困難，成本亦

高。《廣播條例》（第 562章）就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所訂立的刑事制裁，
是針對以營商為目的而售賣這類非法器材的人。違例者一經定罪，可

被判處監禁及罰款。 

CB(1)650/03-04(01)



 
5. 當局在制訂未來路向，以加強管制未經許可而接收本港已

領牌收費電視服務的情況時，是考慮了該問題在本港的嚴重程度、數

碼化是否可能控制該問題、公眾諮詢的結果、執法工作的實際困難，

以及私隱問題。基於這些考慮因素，當局建議採取審慎的做法，即先

就在住宅內未經許可而接收收費電視的行為引入民事補救方法，以及

就為營商目的而在未經許可下接收收費電視的行為訂立刑事制裁。若

有線電視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底完成數碼化後，該問題仍然猖獗，我們

最後亦會考慮就家庭觀眾／個人在未經許可下接收收費電視的行為訂

立刑事制裁。我們認為這個循序漸進的做法合理、適當及最易為公眾

所接受。 
 
6. 我們的方案，是主要針對售賣未經批准解碼器或使用該等

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人，及鼓勵有線電視採取適當措施去控制該問

題。這與很多先進經濟體系的有關做法一致。舉例說，歐洲聯盟仍然

認為，打擊盜看活動最有效的方法是集中打擊助長非法接收收費電視

節目的商業活動。鎖碼電視服務供應商有責任應用現有最有效的鎖碼

技術1。有關的歐洲聯盟指引2亦只要求會員國訂定措施，制裁未經許可

而接收收費電視節目的商業活動，而非針對未經許可而接收的行為作

出制裁。同樣地，澳洲 2000年Copyright Amendment (Digital Agenda) 法
案亦只是將製造、出售及以其他方式交易可在經許可下接收鎖碼廣播

的廣播解碼器材訂為刑事罪行，並引入民事補救方法。有關條文沒有

禁止個人使用該等器材，但就使用解碼器材作商業用途（如在未經許

可的情況下，在酒店或酒吧內接收鎖碼的體育節目），訂立民事補救方

法。 
 
7. 即使已就未經許可而接收收費電視服務的行為施加刑事制

裁的地方，例如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執法行動也是以打擊售賣非法

器材的人為主，而不是針對最終使用者。在加拿大，當局最近建議對

Radiocommunication Act作出的法例修訂，目的也是對售賣衞星收費電

視盜看器材的人加強制裁，而不是針對最終使用者（參見附件 A(英文
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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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洲議會的R(91)14建議 
2  The EC Directive on Conditional Access 98/84/EC 



盜看問題的嚴重程度及數碼化能否有效解決問題 
 
8. 現時，我們知悉在黑市上供應的未經批准解碼器，主要是

用以接收有線電視的模擬電視服務。在有線電視服務已數碼化的地

區，這些解碼器已毫無用處。事實上，有線電視的控股公司有線寬頻

有限公司亦在其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發表的 2003 中期報告書中正
式表示， “集團針對盜看而實行的數碼化工程奏效” （參見附件 B）。
有線電視已大概完成數碼化工程的百分之五十六。我們相信，待有線

電視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底前完成數碼化後，將可大致上控制未經許可

而接收收費電視的問題。 

  B  

 
在稍後階段最終須刑事化而暫定的立法建議 
 
9. 假如當局最後有需要就家庭觀眾／個人在未經許可下接收

收費電視的行為訂立刑事制裁，我們會參考其他英語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主要是英國和加拿大）的有關法例。在英國，任何人不誠實地接

收英國某處地方提供的電視節目而其意圖是逃避繳付有關費用，即屬

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被判標準罰款級數表中不超過第 5 級
的罰款（5,000英鎊）（1988年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法案第
297(1)條）。在加拿大，任何人未經鎖碼收費電視節目訊號或鎖碼網絡
訊號的合法發送商許可而對訊號進行解碼，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

序定罪，可被判罰款不超過 1 萬加元或監禁不超過六個月，或兩者兼
施（加拿大 Radiocommunication Act第 9(1)(c) 及 10(2.1)條）。英國和
加拿大兩項法案的有關條文摘要載於附件 C (英文版)。   C   
 
10. 經參考上文所述的英國和加拿大的法例條文後，刑事化的

暫定立法建議將包括下列條文 –   
 
 任何人管有或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3，即屬犯罪。這條文旨在涵

蓋所有人，並包含在現條例草案中針對商業用家的擬議條文。 
 
 為免將無辜的未經批准解碼器的擁有人或使用者納入法網，有關

的罪行條文須包括下列原素 ： 
 

(a) 須為合法授權或合理辯解提供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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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指能讓人在無須繳付收看費的情況下，將根據牌照提供而須收取收看費
的鎖碼電視節目或鎖碼電視節目服務以經解碼後的形式收看的解碼器。 



(b) 若只是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則同時需有以不誠實的方式
使用該解碼器的意圖（即逃避繳付收看費）。 

 
 執法人員應獲給予適當的權力，包括下述各項 ： 

 
(a) 可要求疑犯交出任何解碼器，以供檢查； 

 
(b) 可要求疑犯交出身分證，以供檢查； 

 
(c) 在有合理理由相信疑犯將會、正在或已經在該處所、向該處

所或從該處所觸犯法例的情況下，進入和檢查該處所； 
 

(d) 截停及搜查疑犯，或截停、登上及搜查車輛；以及 
 

(e) 檢取、移走和扣留任何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如有關處所屬住宅，則執法人員須在依據由裁判官所發出手令的

情況下，方可進入或搜查該處所。 
 
 任何人觸犯該罪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判處罰款（待定）。

任何人（包括公司）為商業目的觸犯該罪行，一經定罪，可判處

監禁及罰款。  
 
11. 如將為逃避繳付收看費而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列為違法

行為，則如何處置該等解碼器將屬《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章）
第 102 條的管轄範圍。該條文授予法庭權力，可下令沒收歸由法院、
警方或香港海關管有的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參見附件 D）。    
  D  

 
12. 上文所述的刑事法律責任的範圍，將涵蓋為逃避繳付收看

費而管有未經批准解碼器的任何情況，該等情況包括某人在售賣地點

購買後管有該解碼器；在邊境檢查站，被發現把該解碼器帶入或帶出

香港；以及在住宅內管有該解碼器。 
 
13. 要執行上述的暫定立法建議，將會既困難又擾民，因為執

法人員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正在或已經在某住宅內觸犯法例，便可

以在持有所需手令的情況下進入該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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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希望重申，實施定額罰款以作為對管有未經批准解碼

器的制裁，並不是恰當的做法。我們已在立法會第 CB(1)375/03-04(01)
號文件第 13段內解釋，若單憑某人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而未經證
明其意圖為逃繳付收看費，便以予懲處，是很可能會抵觸《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 
 
結語 
 
15. 當局仍然認為較恰當的做法，是針對打擊售賣未經批准的

解碼器的人，而不是購買者或使用者。只有在實行其他較不擾民而又

為社會較能接受的措施（如數碼化）後仍未奏效，未經批准接收收費

電視的問題仍然猖獗，當局才有充分理據提出最終選擇，立法把家庭

觀眾／個人在未經許可下接收收費電視的行為刑事化。由於香港收費

電視服務的主要營辦商已正式表示，數碼化能有效解決盜看問題，因

此當局強烈反對過早在現階段實施上文第 9段所述的刑事化建議。  
 
 
 
 
 
工商及科技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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